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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試題 

等    別：普通考試 

類    科：不動產經紀人 

科    目：民法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甲與 A 公司簽訂靈骨塔買賣契約，約定甲享有其中四層樓之某塔位，A 公司並交付該樓層

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狀予甲，A 公司所有之靈骨塔大樓嗣後因強制執行被 B 公司買得。試問

甲對 B 公司主張其所購買之塔位有永久使用權存在，是否有理由？請附具理由說明。（25

分） 

★★★★★   

本題剛好考到近年實務上熱門的議題，亦即靈骨塔位使用的法律爭議。若考試

上要仔細論述塔位使用買賣契約的法律性質，可以說本題很難。牽涉許多爭

點，如塔位使用買賣契約之定性（有名或無名、買賣或租賃）？實際上應如何

理解買賣標的物（塔位）或權利（使用權）之移轉行為？是否有債權物權化的

可能（類推民§425I）？學說跟實務的論理上有很大的分歧，這也是筆者擬答時

盡量寫詳細點，好讓同學能了解爭議所在。而在有限時間、沒讀過相關判決或

文章時，至少要抓一個重點—是否有債權物權化的可能？試著論述，在何種條

件下，是否有可能讓靈骨塔受讓人繼受塔位使用權之法律關係？ 

《使用法條、學說》：民法第 345 條、第 348 條、第 425 條、殯葬管理條例第 33 條至第 36 條、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795 號民事判決。 

【擬答】 

靈骨塔買賣契約之定性 

本件甲與 A 公司所簽訂之靈骨塔買賣契約，觀其標的內容（即該樓層塔位之永久使用

權）並非典型之買賣標的物「所有權」，似不屬於民法上有名契約之一種（如買賣）。

然此種契約應如何定性？關鍵在於「塔位使用權」應如何理解？實務、學說看法上有

所不同，說明如下： 

有實務認為，靈骨塔買賣契約並非典型之買賣契約，其標的為「塔位使用權」，兼有

租賃、寄託、僱傭之性質。因此，此種無名契約除得（類推）適用買賣規定外，尚

得（類推）適用其他有名契約之規定（如民§425I）。 

然有學說認為，以風俗習慣、殯葬法規上均對於靈骨塔有特別認知與規範，故靈骨

塔並非一般建物，不得同等視之。而靈骨塔買賣契約，其本質為「權利」的買賣契

約，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移轉為買賣契約標的的「權利」（民§348），該權利為「塔

位永久使用權」，其性質上接近對於塔位空間的支配權（排他性用益權；殯葬管理條

例§33 參照）。雖然靈骨塔所有人（即出賣人）仍享有所有權，但卻不得妨礙塔位使

用權人（即買受人）對於塔位的永久使用，甚至有提供塔位永久使用的便利及相關

服務之義務（殯葬管理條例§34-36 參照）。 

從上述可見，常見的靈骨塔買賣契約，雖然是以「塔位使用權」作為契約標的，但性

質上仍屬買賣，是不論實務或學說均肯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345 條以下之規定，

但得否另外（類推）適用其他有名契約之規定？即屬本件之爭議，詳見後述。 

本件甲對 B 公司之主張，似無理由 

查本件甲與 A 公司間的「靈骨塔買賣契約」，其所約定甲享有某塔位之永久使用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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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從而取得價金，應屬債權契約。基於債之相對性，其效力僅拘束於甲、A 公司間，

對於契約以外第三人並不生效力，亦即靈骨塔之所有權因強制執行，由原所有人 A 公

司移轉於 B 公司，此際 B 公司本於所有權人地位、不受上開二人間的「靈骨塔買賣契

約」所拘束，得否主張排除甲使用某塔位而妨害其之所有權（民§767I 中段）？換言

之，本件爭點在於「甲對於某塔位是否為無權占有？」亦即，甲對 B 公司主張其對於

某塔位有永久使用權存在之抗辯，是否有理由？ 

實務見解認為，有條件地肯認得類推適用所有權不破租賃規定（民§425I） 

按「買賣契約僅有債之效力，基於債權相對性之原理，不得以之對抗契約以外之第

三人。若基於保護國家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公共利益，使債權具有對抗第三人

之效力，至少須具備有使第三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之外觀公示方法，始具正當性。

其外觀公示方法，例如顯而易徵之占有使用關係，或依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為之，

亦無不可。其判斷標準，應從具體案例所呈現之客觀事實表徵綜合判定之。⋯⋯如

被上訴人主張與喜願公司間系爭塔位使用權契約對上訴人繼續存在，至少須具備喜

願公司已依約將該特定塔位交付被上訴人占有使用，或其他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

使上訴人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外觀公示作用之要件。⋯⋯。究竟以塔位使用權為讓

與標的者，一般慣行之外觀公示方法為何？是否須進塔使用（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

位）或貼有「壽」字，抑或其他？系爭塔位各該貼上「壽」字者係何人所為？關涉

喜願公司是否完成讓與交付，自應釐清。如喜願公司尚未完成讓與交付，被上訴人

何以得憑系爭塔位權狀即可得主張系爭塔位使用權契約對上訴人繼續存在？⋯⋯。」

此乃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795 號民事判決參照。 

準此，本件甲與 A 公司間的「靈骨塔買賣契約」若要其效力及於 B 公司者，則至少

須具備 A 公司已依約將該特定塔位交付甲占有使用，或其他一般慣行之公示方法，

使 B 公司知悉該債權關係存在外觀公示作用之要件。依上開見解似認為，單純僅交

付「塔位永久使用權狀」並無法滿足第三人 B 公司知悉之外觀公示要件，尚須有進

塔使用（放置骨灰甕或神主牌位）或貼有「壽」字等行為。是本件甲不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之所有權不破租賃規定，主張其與 B 公司間仍受讓「塔位永久

使用權」之買賣關係。 

然有學說則採否定見解 

首先，靈骨塔買賣契約之標的為「塔位使用權」，故屬「權利買賣」之性質，本於買

賣契約，出賣人依約應交付並移轉買賣標的物所有權（民§348），此際 A 公司應依

約交付並移轉「某塔位永久使用權」，但因非「所有權」，權利移轉並非如不動產或

動產有公示外觀（如登記、交付）之移轉行為。是 A 公司所為乃「準物權行為」，

考量塔位法律性質特殊，依照塔位交易的一般習慣，通常是就該特定的塔位，於塔

位管理簿冊上登記，或發給塔位使用權證書，或於該特定的塔位上黏貼「壽」字紅

色貼紙，表示已被選定為預留塔位，可以排除他人之使用，而視為完成其移轉行為。

據此，A 公司既已交付該樓層塔位之永久使用權狀予甲，則已完成買賣標的之「權

利」的移轉，而非上開實務見解認定其尚未完成讓與交付。 

其次，靈骨塔買賣契約既為買賣性質，甲是支付價金，與 A 公司是就「塔位使用權」

進行以移轉塔位使用權為目的的「權利買賣」（民§345），而非就塔位使用權進行「權

利租賃」（民§463-1）。在買賣與租賃應予以區別的情形下，塔位使用權的買賣契約，

固不應類推適用所有權不破租賃規定（民§425I）。但基於殯葬管理條例的規範，當

靈骨塔存放骨灰（骸）後，靈骨塔所有人即對於權利人及骨灰（骸）負擔義務，使

用權人的債權因附隨於存放的骨灰（骸），依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意旨乃得對抗靈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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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所有人及其受讓人。據此，本件甲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之所有權不

破租賃規定，同樣因甲並未存放任何骨灰（骸）於該塔位，亦無法主張其與 B 公司

間仍受讓「塔位永久使用權」之買賣關係。 

綜上所述，不論參照實務或學說見解，甲對 B 公司之主張，似無理由。 

 

二、A 仲介公司受買方甲之委託媒介甲購買乙所有之土地，雙方簽訂居間契約，約定「於甲乙

間土地買賣契約成立後，甲應依約給付 A 公司新臺幣一千萬的服務費」。後來甲與乙在 A

公司之媒合下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甲於是給付 A 公司一千萬元。然嗣後甲乙間對於土地分

區使用有所爭執，因而甲乙合意解除該買賣契約。甲因此對 A 公司主張，請求 A 公司返還

所支付之一千萬服務費，是否有理？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 分） 

 

可能因為第一題太難了，第二題就相對簡單，甚至是只要記得法條或有法感，

就可以點出本題關鍵，簡單來說就是居間人拿了服務費後，若遇上媒介訂約事

後因故無效、解除或撤銷的話，那要不要還錢？民法第 568 條沒有明文規定，

那請同學們思考居間本質上是種勞務給付契約，要付出勞力來媒合，那就該拿

錢啊。但實務見解採取限縮解釋的方法，也就是說，如果訂約事後因故解除，

而是居間人要負責的話，那就應該要返還服務費。 

《使用法條、學說》：民法第 565 條、第 567 條、第 568 條、最高法院 49 年度台上字第 1646 號

原判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50 號民事判決。 

【擬答】 

民法第 568 條有關居間人報酬請求權之解釋 

按民法第 565 條規定：「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

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同法第 568 條規定：「（I）居間人，以契約因其

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II）契約附有停止條件者，於該條件成就前，

居間人不得請求報酬。」此乃居間人報酬請求權之依據。 

觀其立法理由謂：「居間之報酬，俟居間人報告或媒介契約成立後支付，此當然之理，

亦最協當事人之意思。故契約無效，或契約已成而撤銷者，居間人不得請求報酬。至

契約雖已成立，而附有停止條件者，其停止條件成就前，亦不得請求報酬，蓋停止條

件成就，契約即不成立也。附有解除條件者，亦可以此類推，無待明文規定也。」據

此，通說、實務認為，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其後契約因

故解除，於其所得報酬並無影響（最高法院 49 年度台上字第 1646 號原判例參照）。所

謂「其後契約因故解除」，解釋上係指因契約成立後發生之情事，如因債務不履行之解

除或當事人合意解除等原因而消滅時，則不影響居間人有請求報酬之權利。 

然考量委託人與相對人所簽訂之契約成立後，若係「可歸責」於居間人之事由所致，

而發生無效、撤銷或解除之情形，則應採取限縮解釋，此際居間人始負有返還報酬之

義務（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重訴字第 50 號民事判決參照）。 

本件甲對 A 公司之主張有無理由，應視 A 公司有無善盡據實報告與調查義務 

按民法第 567 條規定：「（I）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

對於顯無履行能力之人，或知其無訂立該約能力之人，不得為其媒介。（II）以居間為

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據

此，A 公司既以居間為營業者，應善盡調查及據實報告之義務。 

查本件委託人甲與相對人乙在 A 公司之媒合下簽訂土地買賣契約，卻嗣後對於土地分

區使用有所爭執，因而甲乙合意解除該買賣契約。此際，應檢視該土地分區使用是否

為「訂約事項」？或為一般土地買賣之重要交易事項？考量土地利用與分區使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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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關，通常作為買方考慮動機，縱甲委託 A 公司居間時未為告知，但以居間為營

業之 A 公司自應將此種土地交易之重要事項，善盡調查並據實報告之。 

因此，參酌上開立法理由與實務見解，若甲乙爭執「土地分區使用」之合意解除契約

事由，係肇因於 A 公司未為訂約時善盡調查或未據實報告者，則屬可歸責於 A 公司之

事由，不應享有居間媒介之利益，即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負有返還一千

萬服務費之義務，此際甲之主張應有理由；反之，若 A 公司於訂約時已善盡調查並據

實報告者，惟甲仍執意與乙訂約者，則合意解除契約之情形，非可歸責於 A 公司，甲

之主張自無理由。 

 

乙、測驗題部分： 

  有關權利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關權利客體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關限制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滿 16 歲之未成年人寫遺囑時，仍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否則效力未定 

16 歲之甲偽造身分證，使相對人乙誤信甲已滿 18 歲，而與甲簽訂買賣契約，該買

賣契約有效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代理人時，代理人受領代理權仍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法定代理人可以概括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法律行為 

  下列情形，那一行為需向法院聲請撤銷，才會發生撤銷之效力？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所為之法律行為 

因錯誤或誤傳之意思表示而為法律行為 

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法律行為 

因暴利行為所為之法律行為 

  甲向乙推銷一只古董錶，甲出價新臺幣（下同）10 萬元問乙要不要買，乙答覆說：「如

果 8 萬元我就買」，請問乙的答覆性質上為何？ 

要約之引誘 承諾 要約 意思實現 

  甲向乙購買乙對於丙的債權，但丙已於買賣前清償系爭債權而使該債權消滅，請問該

買賣契約之效力如何？ 

債權不得作為買賣之標的所以無效 

該買賣標的權利自始不存在，屬於標的不能而無效 

該買賣標的權利雖然不存在，但契約仍有效，甲可對乙主張權利瑕疵擔保 

甲可依締約上過失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依民法之規定，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多少，則超過之部分會無效？ 

12 16 20 25 

  下列何種契約性質上屬於要物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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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借貸契約 房屋租賃契約 贈與契約 合會契約 

  依民法之規定，有關租賃契約之效力，下列何者錯誤？ 

租賃物有修繕之必要時，原則上承租人可直接自行修繕後再請求出租人給付修繕費

用 

如租賃物是房屋時，倘出租人無反對之約定，承租人可以將房屋一部轉租 

租賃物因承租人失火而造成損害，承租人僅就重大過失負賠償責任 

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 

  為動產物權讓與之交付，倘受讓人已先占有動產，於讓與合意時即生動產所有權取得

之效力，學理上稱之為何？ 

現實交付 占有改定 簡易交付 指示交付 

  果實自落於鄰地者，果實之所有權為鄰地所有權人所有，倘鄰地係公有用地時，該自

落之果實為何人所有？ 

國家所有  該果實為無主物，誰先占即取得所有 

為該果實之果樹所有權人所有 由國家及果樹所有權人所共有 

  有關遺失物拾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日起逾 6 個月，未有受領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遺失物

之所有權 

受領權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原則上可以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遺失物價值之十

分之三 

拾得人之報酬請求權因 6 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倘受領權人為低收入戶時，依法可以拒絕拾得人之報酬請求 

  抵押權人僅就土地設定抵押權，因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清償而實行抵押權，下列何者

錯誤？ 

於設定抵押權時，該土地上已存在房屋，實行抵押權之範圍僅限於土地本身，不得

就房屋併付拍賣 

於設定抵押權時，土地上並無房屋，於實行抵押權時土地所有人已營造房屋，抵押

權人必要時得聲請併付拍賣 

抵押權人聲請併付拍賣時，如房屋有存在他人之租賃權，抵押權人得聲請法院除去

房屋之租賃權後再執行拍賣 

抵押權人將土地與房屋併付拍賣後，對於土地及房屋賣得之價金，抵押權人均有優

先受償之權利 

  民法關於死亡宣告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失蹤人失蹤滿三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遺產稅捐徵收機關得為失蹤人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會剝奪失蹤人之權利能力 

  甲於民國（下同）107 年 9 月間向乙租車公司租用自小客車環島，然卻積欠乙租金新

臺幣 3 萬元，乙於 108 年 9 月催告後甲仍不為給付，乙便於 109 年 8 月訴請甲給付租

金，於 110 年 9 月獲勝訴判決確定。下列何者正確？ 

乙租車公司的租金請求權時效本為 5 年 

乙於 108 年 9 月催告後 6 個月內未起訴，仍生中斷時效之效力 

乙於 109 年 8 月訴請甲給付租金時，時效不完成 

判決確定後，時效重新起算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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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委託乙代為尋覓對象結婚，並承諾事成後給予乙報酬新臺幣 10 萬元。關於婚姻居間

契約，下列何者正確？ 

甲乙間的契約，無效 乙得對甲請求給付報酬 

乙對甲無報酬請求權 婚姻居間契約不得約定報酬 

  土地所有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建築房屋，而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卻不即

時提出異議者，下列何者正確？ 

鄰地所有人不為異議，即表示拋棄所有權利，不得再為主張 

土地所有人有權得請求購買越界之土地 

鄰地所有人得請求移去或變更越界建築之房屋，並請求支付償金 

鄰地所有人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越界建築之房屋，但得請求所受損害之償金 

  關於民法區分所有建築物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區分所有人得約定其比例 

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甲在其所有 A 地上興建 B 屋，但 B 屋為未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的違章建物，

嗣後甲與乙訂立 A 地與 B 屋的買賣契約，下列何者錯誤？ 

B 屋雖為違章建築亦為融通物，得為交易之客體 

甲應將 A 地所有權辦妥移轉登記給乙，乙始取得 A 地所有權 

興建 B 屋時因未為建物所有權保存登記，故甲未取得 B 屋所有權 

甲將 B 屋讓與乙，乙僅取得對 B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關於善意占有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善意占有人於本權訴訟敗訴時，自判決確定之日起，視為惡意占有人 

善意占有人自確知其無占有本權時起，為惡意占有人 

善意占有人因保存占有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償還 

善意占有人，因改良占有物所支出之有益費用，於其占有物現存之增加價值限度內，

得向回復請求人，請求償還 

  就法定夫妻財產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視為夫妻共有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 

  關於民法第 1031 條之 1 夫妻財產制中之特有財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屋，若贈與人甲父以書面聲明甲日後結婚時，被 A 屋為特

有財產，則該 A 屋亦屬特有財產 

 

 

該受贈物狀態已變更，則該

不動產非特有財產 

  關於遺產繼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認領或準正，不得繼承其生父之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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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回復喪失繼承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而回復繼承權 

原諒繼承人之行為而回復其繼承權 

權，但之後仍可因獲得被繼承人之原諒而回復繼承權 

以詐欺或脅迫妨害被繼承人為關於繼承之遺囑，或妨害其撤回或變更者，喪失繼承

權，得因被繼承人原諒繼承人之行為而回復其繼承權 

  關於拋棄繼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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